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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监法制化建设高层论坛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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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5日上午，以“遵章守法、关爱生命”为主题的“安全生产监管法制化建设高层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本次论坛由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法制日报社联合主办，是“全国安全生产月”重要活动之一。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国家煤监局局长赵铁锤，司法
部副部长范方平，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刘积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安建，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张鸣起
等出席论坛开幕式。国家安监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石少华、安徽省安监局副局长朱志林、《法制日报》社社长贾京平先后在开幕式上发
言。开幕式由国家安监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黄毅主持。 
  主办方特邀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吴宗之，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陈莹，首都经贸大学安全工程系系主任柴建设，中国安全科
学学报主编徐德蜀等安全专家参会并发表论著。论坛的主要议题有：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安全文化，安全科学与科学安全生产观，重大事故
预防的法制建设等。论坛主办单位此前还开展了以“遵章守法、关爱生命”为主题征文活动，收到各地征文100多篇。国家安监总局、司法
部、公安部有关司室的负责人，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以及相关厂矿企业代表等近二百人参加了会
议。 

李毅中在“高层论坛”开幕式上讲话 
    在“安全生产监管法制化建设高层论坛”开幕式上，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发表讲话。他说，这次高层论坛的主旨是深入探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安全生产法制建设的规律特点，针对安全立法、执法和法律实施方面的薄弱环节，提出政策性措施建议，尽快推进安全法
制要素到位，实现“依法治安”。 
    他说，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生产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目前安全生产有一部综合性的母法，即《安全生产法》；
有《矿山安全法》、《海上交通安全法》、等十余部专门法律；有《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50多个行政法规和一百多个部门规章。此外地方政府还公布了一大批法规规章。特别是《安全生产
法》的颁布实施，为实施“依法治安”战略奠定了基础。这部法律贯彻了党的“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渗透着“以人为本”的科学
发展观和施政方略，体现了维护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国家意志。《安全生产法》是血铸的条文，是长期实践的结晶，是一切生产经
营活动必须遵守的法律。 
    李毅中重点讲了《安全生产法》规定的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和政府是安全生产的监管主体两个问题。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
体。生产必须安全，安全才能生产。不安全就是违法，违法了就要找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按《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必须做
好六件事：一是贯彻党和国家安全生产方针，即：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结合行业、企业特点，制定本行业、本企业的安全生产方针和原
则。二是要层层落实责任制，要把安全责任制落实到车间、班组、岗位，形成全员的责任。三是把《安全生产法》变成本企业的规章制度。
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安全生产法》的延伸。四是对隐患治理要做到胸中有数。隐患不除，永无宁日。治理和消除隐患，就要投资，这项
工作只有一把技才能决策。五是切实履行安全工作的“三同时”，基建、技改项目的“三同时”要扩展到发展规划，五年规划、中长期规划
里一定要有安全篇，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兑现。六是发生重大事故要亲自处理，要有应急预案。一旦发生重大事故，主要负责人
要在第一时间赶到亲自处理。如果贻误时机没有采取措施，就是企业领导者失职。 
    政府是安全生产的监管主体。一是各级地方政府对辖区内所有企业，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不论是地方企业还是省直、中直企
业，对其安全生产都负有监管责任。二是行业主管部门对本行业的安全生产负有监管责任。如建设部对建设行业，铁道部对铁路行业等。三
是安监总局代表国务院履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责任。按照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安监总局是国务院履行安全综合监管的职能部门，要站在
全局监督地方政府，监督行业主管部门、出资人机构是否履行了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家宝总理说，安监总局升格，是增强政府安全监管权威
性的重大措施，是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大措施。黄菊副总理说，总局要找准自己的定位，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审视全国安全生产的大格
局。还有一些行业没有行业主管部门，如石油、化工、煤炭、机械、冶金、有色、轻工、纺织、建材等，安全监管总局负责对这些待业的安
全监管，同时监管相关的中央企业。就省来讲，省里安监局应该代表省政府履行省安全生产的综合监管职责，有权对市、县、乡进行安全监
督，有权对省里的各个行业主管部门是否履行安全监管责任进行监督，有权对辖区内的企业进行安全监管。省安监局要找准自己的定位。抓
安全生产，大家目标一致，只有上下共同努力，形成联合执法、协调工作的局面，事故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李毅中指出，从《安全生产法》的贯彻上看，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理念不牢固。有些地方理解片面，认为严格安全管理，抬高了市场准入的门槛，影响招商引资，增
加安全投入影响财政收入、影响经济效益。再比如，一些地方学习《安全生产法》做表面文章，没有真正把《安全生产法》的精神实质做到
家喻户晓，造成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而一些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一些负责人，摆不正效益和安全的关系，说是安全第一，
实际是利润第一、产量第一，甚至出现无视国法、无视政府监管、无视职工生命安全的违法行为。 
    2．监管力量不足，法律素质不高，执法主体工作力度不够大。从全国看，还有7%地市、18%县没有建立安全监管机构。有的建立了机
构，权威性不高，没有配备应有的定员，已经配备的人员素质也有待于提高，执法不够严格，工作不够扎实，甚至存在一些不正之风，损害
了执法队伍的形象。 
    3．工业行业的安全管理弱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政企分开，政府不管企业是正确的，但是在工业化初期不能不管行业。这些年
行业管理没有跟上去，行业的技术标准、产品标准、设计规范等多年没有修订，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用落后的规程、标准，不可能建
设具有时代先进水平的矿山、工厂，也不可能生产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行业的重大技术攻关也有缺失，如煤矿瓦斯形成的机理、瓦斯
防治手段、奥灰水患、静电危害、高压油气井喷等问题没有解决。 
    4．安全生产责任主体不到位。企业进入市场，减员增效、精简机构，但有的不恰当地把安全机构取消了，有的企业现场管理放松发。有
的经理人、投资人不重视安全隐患整改，安全责任不落实，一些小企业安全基础薄弱。 
    5．执法不严，惩处不力。根据现在的法律《刑法》131条和139条规定由于触犯法律导致安全事故判处有期徒刑最多不超过7年。省、市
反映量刑太低，建议能不能修改刑法或者出台司法解释，追究刑事责任时进行数罪并罚。另外，根据《安全生产法》、《煤炭法》等规定，
罚款最多20万，作用不大。在实践中，应该考虑实行没收非法所得并处1—5倍罚款。在进一步贯彻《安全生产法》中，不作为是违法，执法
不严也是违法，一定要严格执法。 
    李毅中指出，实现安全生产状况的好转，涉及到经济增长方式、管理体制机制等深层次问题。从国家安监总局来讲，贯彻《安全生产
法》要公正执法，严格执法，廉洁执法。安监部门要大力加强自身建设。从态度上就是严格执法、铁面无私、六亲不认、不怕得罪人，目的
是遏制事故、减少伤亡，大家都会理解。人大执法检查中李铁映副委员长说安监队伍“理不直、气不壮、腰不硬、刀不快”，执法不严不
力，点到了问题的要害。我们要按照全国人大的要求，加强安监队伍的培训，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使安监人员成为监管行业的专家和内行；
查处事故背后的失职渎职和腐败现象，查处安监队伍中的不正之风，努力把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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